
附件5

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填报单位： 甘泉县桥镇乡人民政府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备注

1 消防安全检查 乡域内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
当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村民
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

行防火安全检查。

2 安全生产检查 乡域内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支持、督促各有关
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

重大问题。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
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

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
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3 土地检查 乡域内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
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第三十四条　永久基本农田
划定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由县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永久基本农田应当落实到地块，纳入国家永久基
本农田数据库严格管理。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永久基本农田的位置、范

围向社会公告，并设立保护标志。



4 环境卫生检查 乡域内企业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十五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的具体范
围和责任要求,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
民政府书面告知责任人。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应当按照要求履行责任。第五
十五条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容环境卫生设施管护工作
和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作的监督,定期公布市容环境卫生状况。街道办事处

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督促卫生责任区的责任人履行责任。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


